




 

四川外国语大学 

外文原版教材使用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外文原版教材的使用与管理，增强对外文

原版教材的甄别与选择能力，更加有效地发挥外文原版教材

对我校教学质量的促进作用，防止不合格或低水平教材流入

我校，落实高校外文原版教材选用、管理主体责任，根据教

育部与重庆市教委相关文件精神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外文原版教材是指我校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过

程中，供学生及任课教师使用的教学用书、配套教学参考资

料的外文原版书籍。 

第二条  外文原版教材使用与管理实行院系和学校二级

管理机制，院系负责对本院系拟选用的外文原版教材进行初

步审查，教务处或研究生院代表学校组织专家对外文原版教

材进行最终审核并批准，并分别报分管副校长审批。 

已获批准的外文原版教材的使用与管理由相关院系进

行。院系在教材使用中，应及时了解教师教学内容，加强过

程管理。 

第三条  外文原版教材的选用与管理必须以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在“以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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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主、为我所用”的前提下，还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，或教育部、重庆市教委等

职能部委明确禁止使用外文原版教材的，均不得使用外文原

版教材。 

（二）凡有国家级规划统编教材的，原则上不使用外文

原版教材。 

（三）外文原版教材应选择无反对我国基本制度、国策

与法律，无反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，无破坏我国国家统一、

民族团结与领土完整内容的教材，杜绝宣扬西方价值观的教

材进课堂。 

（四）外文原版教材应选用国外权威版本或多数高校选

择版本的教材。 

第四条  外文原版教材应由主讲教师在行课学期前一个

学期申请，主讲教师填写《四川外国语大学外文原版教材申

请审批表》，并附外文原版教材影印本向课程所在院系提请

初步审核，经院系主要领导同意后，于同学期 16 周之前向

教务处或研究生院提请最终审核。 

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应于本学期结束前一周作出最终审核

结果，并报主管副校长审批。 

第五条  外文原版教材一经审核批准，不得再作出改变

出版社等变更，如为了教学需要确需变更的，须经院系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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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签字同意，报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审批后执行。 

第六条  外文原版教材仅可用于授课需要，且不得违反

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规定使用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和研究生

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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